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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太地區監理官區域研討會-微觀/宏觀審慎保險監理及危機預防」（Regional 

Seminar for Supervisors from Asia and the Pacific on Micro/Macroprudential 

Insurance Supervision and Crisis Prevention）於 2011年 5 月 10 日至 5月 12 日

假馬來西亞吉隆坡舉行，為期三天研討會內容包含保險核心原則、全球金融穩定、微

觀之風險基礎監理、企業風險管理、執行風險基礎之清償能力架構、宏觀監理之理論

與實務、公司治理及市場紀律、風險管理、跨境監理合作、全球及區域金融安全網等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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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亞太地區監理官區域研討會-微觀/宏觀審慎保險監理及危機預防」

報  告 

壹、研討會目的及過程 

一、研討會目的 

本研討會係由馬來西亞中央銀行（Bank Negara Malaysia, 簡稱 BNM）、金融

穩定學院（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 簡稱 FSI）及國際保險監理官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簡稱 IAIS)合辦，主

要目的為研討如何以宏觀監理支援微觀之審慎監理，及早預防金融危機之發生。 

二、研討會過程 

此次研討會於 100年 5 月 10 日上午舉行開幕式，12 日下午圓滿閉幕，會議

進行方式包括簡報、個案研究與小組討論，會議主要主持人為 FSI 資深金融專員

Ms. Gunilla Löfvendahl，主講人涵蓋來自 IAIS、監理機關、金融業界等之專家。

為期三天研討會內容包含保險核心原則、全球金融穩定、微觀之風險基礎監理、

企業風險管理、執行風險基礎之清償能力架構、宏觀監理之理論與實務、公司治

理及市場紀律、風險管理、跨境監理合作、全球及區域金融安全網等議題。本次

研討會計有馬來西亞、泰國、菲律賓、斯里蘭卡、南韓、不丹、台灣、蒙古、老

撾、柬埔寨、汶萊等 11 國派員參與。 

貳、研討會內容重點 

本次研討會含九項議題，主要由 IAIS 派員簡報保險核心原則、宏觀審慎監

理、如何因應金融危機、金融穩定及處理問題公司個案研究等，另 FSI 指派資深

金融專員介紹公司治理及市場紀律、監理評估及行動、確認問題與及時干預個案

研究等；謹將本研討會各議題主講人之簡報重點內容摘述如次： 



 4

一、保險核心原則及自保險觀點視全球金融穩定 

本項議題係由 IAIS Principal Administrator Mr. Jeffery Yong 主講，謹略述

如次： 

（一）保險核心原則（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簡稱 ICPs）：包含建構一個有效

的保險監理系統所需之必要原則，目的在提供所有地區之保險監理官實施監理

時之主要參考依據，確保健全及良好制度保險市場，以保障保單持有人的權益

及保護全球金融穩定。現行 ICPs 架構主要為原則、必要判準、進階判準、原

則報告、標準報告，指導報告，而新 ICPs 架構區分為原則、標準、指導方針；

新 ICPs 適用範圍包含法人與保險集團（現行 ICPs 主要適用於法人），新標準

於評估遵守原則將取代必要判準，另新 ICPs 將系統性重要金融機構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簡稱 SIFIs）監理之

深度及有效度納入考量，並將保險核心原則於市場分析擴展涵蓋宏觀審慎監

理。 

（二）金融穩定及宏觀監理：自全球金融危機中瞭解跨境監理、商品與集團結構的複

雜與透明化、合作與資訊交換、監理效能與金融革新同步、保險業間相互影響

及保險業公司治理、風險管理等的重要；此外，雖然有很少證據指出保險業產

生或擴大風險，但其存在潛在風險，如保險業屬核心保險事業（例如：擔保金

融保險）、連結其他金融機構（例如放款、衍生性商品）等，故實際上保險部

門就系統風險產生之敏感度更甚於其他金融部門。 

二、微觀之風險基礎監理 

本項議題係由德國聯邦金融監理總署顧問 Mr. Stanislav Mario Georgiev 主講，

謹略述如次： 

（一）監理檢視流程包含初步評估、採取行動優先順序、持續評估等。 

（二）場外監控分析與實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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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法：風險評估架構包含財務情形準據（如安全【清償要求、自有資本要求、

壓力測試】、績效【淨獲利、資產報酬】）、成長（如保費、保單持有人增加）、

管理品質（如投資原則）、集團評估（如銷售策略參與）等層面。 

2.工具：監理權包含核准、持續監理（如蒐集資訊、壓力及情境測試）、導正與

預防措施。 

3.運用：質化（如策略改變）與量化（如低清償邊際關係公司風險）預警指標、

設定採取監理行動階段（如設置綠、黃、橘、紅燈號，分別訂定監理報表報送

及風險評估頻率、壓力測試執行、實地檢查。）。 

三、企業風險管理 

本項議題係由瑞士再保公司總精算師 Mr. Mike Fowlds 主講，謹略述如次： 

（一）企業風險管理（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簡稱 ERM）三個支柱：企業風

險管理係指企業為了提升公司價值而針對公司整體所實施的一連串辨

識、衡量、控制、監管及經營風險之措施及政策；其三個支柱分別為：

量化風險管理、風險治理、風險揭露。 

（二）風險容忍度係指繼續經營所能承受最大損失；風險胃納係指保險業在追求其價

值時，公司整體所願意接受之風險程度。 

（三）風險管理黃金規則： 

1.將言詞化作決策：確保風險觀點成為主要策略決策。 

2.思考不可能：細想問題癥結點並操控。 

3.運用最好工具並瞭解其限度：結合模型和架構完整評斷。 

4.知道誰應負責任：制定適當的管理與監督。 

5.有勇氣說出：提升企業市場競爭力及增加公司內部風險管理、透明化。 

（四）自有風險及清償能力評估機制（Own Risk and Solvency Assessment, 簡稱

ORSA）： 

1.風險及清償能力評估，提對供公司風險的整體看法，使董事會和管理階層採取

適當決定及明確決策。 

2.屬評估品質之程序，將評估嵌入策略性規劃及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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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行風險基礎之清償能力架構 

本項議題係由德國聯邦金融監理總署顧問 Mr. Stanislav Mario Georgiev 主講，

謹略述如次： 

（一）SolvencyⅡ第一階段： 

整體清償能力狀況評估、規劃三大支柱架構、資本要求分為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與最低資本需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允許以內部模

型來檢測公司清償能力。 

（二）SolvencyⅡ第二階段： 

1.第一支柱（量化資本要求）： 

（1）資產、負債採市價或公平價值評價。 

（2）資本要求分為最低資本需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 簡稱 MCR）

及清償能力資本需求（Solvency Capital Requirement, 簡稱 S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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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總資產負債表法（Total Balance Sheet Approach）計算資本要求，從保

險公司整體財務狀況判定其是否有能力清償負債。 

*包含所有可能暴險風險項目計算，至少包含市場風險、保險風險、信用風險、

作業風險。 

*（負債）責任準備金計算：（負債）責任準備金（Technical Provision）= 最

佳估計值（Best Estimate、保險契約公平價值、保險合約在期間內所產生的

預期現金流量現值）+ 風險邊際（Risk Margin、量化影響研究【The Fifth 

Quantitative Impact Study, 簡稱 QIS5】定義保險契約緩衝、瑞士清償能力

測試【Swiss Solvency Test, 簡稱 SST】定義為除最佳估計值所得負債總額外，

買方願意接手全部資產負債組合所需最小資本額成本。）  

*MCR：絕對標準，應持有資本水平最低標準，未達此標準，監理機關須採取相

關行動。 

*SCR：反應保險業面臨絕大部分風險，未來 1年內使保險公司在 99.5％信心水

準下不致破產的額外資本，大於此標準，保險公司達適足資本水平。    

保險公司可以標準公式法（Standardized Formula-type Approach、市

場規模較小或損失經驗不足者適用）及內部模型法（Internal Model、

市場規模較大或損失經驗豐富者適用）計算 SCR金額門檻。 

2.第二支柱（監理審查、質性監督）：內部控制、風險管理、監理機關應負責任及

權利限制。 

3.第三支柱：市場紀律、資訊揭露與透明化。 

五、宏觀監理之理論與實務 

本項議題係由亞洲開發銀行首席經濟學家 Ms. Cyn-Young Park 主講，謹略述如

次： 

（一）微觀審慎方法焦點集中於個別機構風險、宏觀審慎方法焦點集中在系統風險及

實體經濟連鎖；宏觀監理重要性：系統性風險引發成本高、金融機構間相互影

響、金融系統擴大景氣循環往往產生內生風險威脅金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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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金融穩定工具： 

 目標 方法 

微觀審慎政策 限制個別機構的困境 資本適足、槓桿、流動性、標準 

宏觀審慎政策 限制系統性金融困境 提列反經濟景氣循環週期資本 

貨幣政策 金融不均衡 準備金需求、外匯準備緩衝 

財政政策 管理總體需求 

 

時機好時建立財務緩衝 

課稅、自動穩定裝置無條件反經濟

景氣循環週期方法、 

降低負債程度、財政系統課稅 

資本控制 限制系統性貨幣不協調 外匯部位開放限制、外幣資產型態

限制 

公共建設政策 強化金融系統基礎建設的彈性 促使衍生性交易交流 

（三）地域性及全球性合作（跨境合作：危機管理、流動性管理、跨境 SIFIs 的解決

方法、習慣與規範的調和、資源分享）促使經濟穩定。 

六、公司治理及市場紀律 

本項議題係由 FSI 資深金融專員 Ms. Gunilla Löfvendahl 主講，謹略述如次： 

Bear Stearns、Fannie Mae、Freddie Mac、Lehman Brothers、AIG 等一連

串事件，引發全球金融海嘯，顯示風險管理不足、內部控制等問題，突顯出公司

治理的重要性。 

公司治理意旨公司董事會及高階主管監督企業及承保事務，包含公司紀律、

透明化、獨立、負責、公平、社會責任，即時且精確揭露包含財務狀況、表現、

所有權、管理制度，承保事務、法定承諾與管理需求，其可使非預期損失風險減

少、確保目標達成、減少損害保險公司名聲的風險、減少連鎖效應所致損害風險、

創造有能力達成責任義務信任、章程規定、政策與計畫承諾、支持穩健、安全及

效率的市場監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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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階主管應瞭解公司或集團的經營架構，確保風險評估、適當管理及

法令遵循、適當利用內外部稽核及內控功能（獨立性、可直接向董事會報告、由

外部稽核查核內部控制等）、適當報償政策及誘因、適當揭露與即時資訊促進市

場穩健。 

另監理者可藉適當持續評估-准許、報告、實地檢查、追蹤公司重要改變、

查看董事會議紀錄資訊、稽核及控制功能的品質（內部稽核報告、外部稽核報

告）、報償政策、集團結構管理控制之影響為監理工具，監理者需具效率與即時

矯正之監理行動。 

七、個案研究：確認問題與及時干預 

本項議題係由 FSI 資深金融專員 Ms. Gunilla Löfvendahl 主講，謹略述如次： 

（一）儘早干預：對於清償能力出現問題、無法穩健經營或遵循法令、無法提供資訊

或提供誤導訊息、漠視監理機關採取非正式要求矯正行動等之保險業，應儘早

進行干預。 

（二）ICP 相關規範： 

1.ICP14 規範預防及矯正方法： 

具合法及運作能力使能即時行動、運用適當防止及矯正工具適宜且必要地去達

成保險監理的目標、採取循序漸進分級行動及改善方法、有能力及與公司溝通

並擷取資訊。 

（1）預防的監理工具包含：持續及適當要求、穩健公司治理、內控及風險管理、

定期報告要求、揭露及透明化、對於新的業務公司之計畫及策略、平時接觸

經營管理。 

（2）矯正監理方式包含：要求承諾法令遵循及改善違反法令、要求報告錯誤改

正、接受逐步及給予時間矯正計畫、指定資本挹注、其他再保、負債移轉

或合併、要求管理方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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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CP15 規範執行及核准： 

正式採取行動；執行及核准方法包含：相關限制、停止不穩健、未獲核准業務、

免除董事、經營者職務、要求增資（限制資產配置、限制紅利分配、責任移轉

或接管）、撤銷執照、罰鍰。 

（三）個案研究： 

1.典型的預警指標包含：快速成長降低收益、高費用低收益、技術性儲備突然增

加或顯著減少、預算與公司計畫顯著分歧、集中關係人交易、理賠付款、申訴、

大量、不合理或矛盾的再保安排、粗糙策略、公司策略改變、改變或遲延執行

公司原定計畫、合併、取得或其他顯著交易增加公司負擔、資訊品質不佳或延

遲提出資訊、未能執行監理建議或要求、未與監理者合作。 

2.案例： 

有良好投資技術的馬克與行銷技能的威廉成立了一家控股公司，由原本經

紀代理轉型為共同基金公司，後購置一家小型的保證壽險公司（Guarante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簡稱 GL），購置所需金額 80%係向銀行貸款而來。 

馬克與威廉並無任何保險經驗，期望藉由投資專業使獲利成長，同時遣散

及取代公司內部相關不合作的員工，自己並擔任執行長及董事長；馬克與威廉

需要大量資本進行投資，所以採取了銷售躉繳年金、萬能壽險等於前期收款保

單、給付被保險人高利率及經紀人高佣金之行銷策略，以使其可運用資產達最

大化。 

為支付高利率給保單持有人，需創造更好的利潤，GL 投資 90%的資產於高

收益率債券（即垃圾債券、信用評等較差的企業所發行的債券，由於債

券信用評等較差，因此違約風險貼水較高，故可稱為高收益率高風險

性債券。），因幾次垃圾債券違約事件，政府通過一項法案，迫使保險公司減

少垃圾債券持有上限至 20%，GL 之投資高於門檻，遂遊說提出保留條款，給予

GL 一段時間減少其持有量，因被迫出售垃圾券使價格拉低致市場崩盤，GL 以砍

保單持有人紅利作為因應，掀起保單持有人出走潮，GL 為大量支出（解約金

等），出售公司較佳、流動性較好的資產，導致公司剩餘品質差或可能違約的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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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院清算 GL 的資產時發現，該公司無力償還已經多年，只是未於財務報

表中展現出來，究其問題所在，壽險公司需依保守特定假設計提負債準備金以

因應未來理賠，然 GL 收取低保費、支付高佣金，導致現金流入不足以支應新業

務所需準備。 

為了解決保單銷售愈多問題愈大之情形，公司採取限額再保險及年終互換

交易：限額再保險使負債一開始就移轉給再保險公司，其中多數契約屬短期（屆

至年終），與其說是風險移轉，實質上屬貸款性質；另資本適足率計算中因違約

風險較高之資產將需計提較高資本需求，故 GL 將其垃圾債券暫時售予投資銀

行，約定於隔年年初買回，由於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簡稱 GAAP【使用者關注當期損益】）須揭露任何一筆

交易對財務影響，而監理（法定）會計原則（Statutory Accounting Principles, 

簡稱 SAP【使用者關注償債能力】）係建立在相關預先定義變數使達審慎保守計

算，馬克於此段時間（年終）稽核（內部）辭退並以 SAP 產製報表，使稽核（外

部）公司將上述年終互換交易視為真正交易。 

雖然 GL 瀕臨破產已多年，馬克與威廉操控公司獲得利益，且分紅予控股公

司，威廉在 GL 倒閉前兩年向其買入一家小的保險子公司，這間公司從未賣出任

何保單，而其資金源自 GL 的再保險保費，並用於投資，當 GL 倒閉時，大部分

的錢已損失在各種投資交易，GL 的財產管理人試圖向馬克、威廉及相關合夥人

求償，然這些資產都在海外難以追回。 

3.本次個案研究問題主要在於： 

高度槓桿資本、不恰當目標、不穩健風險行為、保留條款、不穩健公司治理、

歲末交易、資訊不足或誤導、缺乏契約安全、詐欺的行為、對於不合宜的管理

階層給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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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風險管理、跨境監理合作、全球及區域金融安全網 

本項議題係由亞洲開發銀行首席經濟學家 Ms. Cyn-Young Park，謹略述如次： 

（一）金融危機及對亞洲的影響：亞洲較不受金融風暴影響原因在於：直接暴露美國

次級市場有限、暴露複雜工具有限、國內（銀行）存款為主要組成項目等；金

融危機使瞭解：金融商品創新複雜且不透明、過度槓桿及風險承擔、不協調激

勵措施、制度差距等。 

（二）國際架構及標準：國際會議討論主要改革著眼於增加國際間合作、強化審慎規

章、更廣泛的宏觀審慎架構、全球合作以預防危機及管理、改善微觀監理與增

加集中於宏觀審慎議題；G20 並提出建立高品質資本、流動性標準、改善會計

制度（公平價值衡量與評估重要金融資產預期損失之方法）、限制槓桿、系統

性重要金融機構（SIFIs）、減緩景氣循環、金融穩定的建議。 

（三）系統性危機管理： 

1.危機管理：遏制政策階段（處理嚴重流動性危機、介入）、銀行重組（清償能

力不足及資本不足）、資產管理及合併重組、風險擴散（蔓延）、承諾必須明確

且可信、保護存戶及債權人、中長期政策。 

2.穩定工具包含流動性支持（擔保品抵押）、政府保證、銀行協助與揭露、管理

措施、總體經濟政策、損失分配。 

3.解決銀行問題策略：股東應注入額外資本、令問題機構離開市場、實施政策公

平對待所有銀行、考量金融系統、經濟成長及政府財政使成本最小化。 

（四）區域合作：跨境議題新關注方向於強化全國性問題解決機制、促進合作、尋求

國際認同、緊急援助。 

（五）觀點與建議：在東亞新金融結構需要地區性政治承諾、最終目標是促使經濟發

展及透過貿易與金融自由化以促進繁榮、地區性合作潛在成為發展、成長、穩

定非常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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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案研究：處理問題保險業 

本項議題係由 IAIS Principal Administrator Mr. Jeffery Yong 主講，謹略述

如次： 

（一）金融海嘯課題：太大難以管理、太複雜難以熟諳、聯繫上缺乏瞭解等。 

（二）監理上與會計上清償能力不足不同： 

1.監理上清償能力不足：資本來源（Capital Resources, 簡稱 CR）小於最低資

本要求（MCR）。 

2.會計上清償能力不足：資產小於負債。 

 

（三）解決、處理問題： 

1.解決的廣義定義在於任何管理機構對於處理保險業或跨境保險集團陷於危機

致倒閉嚴重問題採取行動。 

2.處理權力：處理問題保險業的權力如限制商品、強制保險公司間合併、強制保

險公司或非保險公司間合併、強制逐漸清算或重組營運或業務、尋求購買者、

增加資產維持需求、解除高階管理者職務並令其承擔相關責任、保護具清償能

力之保險公司不受破產母公司影響、從應負責的人或公司追償款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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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解決工具： 

（1）有能力解決保險集團問題、要求保險集團發展及維持偶發（意外）事件計

畫、安排特定機構與外國主管機關調停、瞭解外國主管機關職權與法庭判

準、給予誘因使保險集團降低其複雜度、保單持有人保護計畫有效性等。 

（2）停業、計畫安排（保險公司與債權人間的協調）、未滿期業務移轉、合併、

移轉所有權或接管、清算、退場等。 

4.ICP16 清算、退場 

（1）法令規章架構定義保險業者退場機制，其定義並建立清償能力不足之判準

及程序，倘進入清算訴訟程序，應優先保護保單持有人。 

（2）以美國為例，程序包含扣押、重組、清償保險公司資產，決定保險公司負

債，在獲核准理賠基礎上再保險可支應部分，分配予提出以保險公司資產

理賠等。 

（四）跨境監理： 

1.面臨挑戰：不同法令規章體制、主管機關重疊、集團結構複雜、集團內部互相

連結、風險傳染、本國保單持有人優先性（環欄措施）、未能認同外國法庭做

出判決、無法與外國監理機構交換資訊。 

2.解決方式：保險重組與清償能力不足法令協調、重組與清償能力不足監理方法

協調、不同司法管轄區清償能力不足法令與規章承認、使用監理機關聯繫會議

（及早認清問題、溝通、風險核心聯繫會議）、恢復及解決計畫、適當使用環

欄措施、執照核發程序。 

3.重要性： 

（1）危機發生前：建立合作與資訊交換程序、評估問題（包括系統性牽連）、注

意障礙或利益衝突俾利協調解決、在危機中處理保險業時維持計畫及工

具、預防發生意外事件計畫及資訊揭露。 

（2）身處危機時：資訊分享、跨集團監理合作與資訊流通、評估可能產生的系

統性風險、合作以確保即時且有效率解決問題避免系統性蔓延、與其他主

管機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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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跨集團監理認定： 

（1）一般性原則：集團所在地監理者具司法管轄區。 

（2）其他判準：總公司所在地或以主要承接業務、做決策、承受風險、集團中

最具損益者。 

（五）個案研究： 

1.案例： 

Confed 係一於加拿大成立之跨境壽險集團，其在美國和英國成立子公司和

分公司，並於百慕達和古巴有分公司，除經營壽險業務外，在不同司法管轄區

尚提供其他財務服務如於英國及盧森堡銷售價值上千萬美元商業本票及英鎊、

法郎次順位債，1994年 8 月，Confed 帳上保單持有人負債遠超過資產，為避免

其被清算，各相關單位致力去挽救： 

美國：清算人及修復人協商安排，將自兩資產（美國及加拿大）所獲收入，依

實質交易歸類於各保管人帳戶，1996年，美加雙方監理法庭達成無異議核准清

算，主要美國清算協議規範包含校準機制：若加國保單持有人獲全數理賠，任

何剩餘款項將予修付人，直至美國保單持有人獲得全數理賠，反之美國保單持

有人獲得全部理賠，則剩餘款項將移轉予清算人；惟倘美國與加國保單持有人

皆獲全數理賠，所有剩餘資產將由清算人掌控並賠付於債權人。 

英國：Confed 在英國經營版圖甚大，早在清算前，清算人業依序協助完成再保

以提供足夠流動性及信託安排，並協調由太陽生命承接英國業務，1994年的 8

月完成整體協商。 

百慕達：Confed 在百慕達取得執照經營再保和年金業務，1994年 8 月百慕達最

高法院指定清算人，1995年 3 月裁定將百慕達分公司移轉予清算人，其成立一

個信託繼續公司之運作。 

古巴：Confed 在古巴成立分公司，古巴政府為防止資產外流，通過命令保險公

司不准支付任何保單持有人之法令，古巴分公司的帳簿與紀錄並需通過古巴政

府簽證；藉由加國政府協助，清算人與古巴政府協調讓清算人得處分古巴分公

司資產，清算人定期支付古巴政府款項，並確保所有古巴分公司的保單持有人

皆能獲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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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個案研究問題建議解決方式： 

（1）清算過程希望的結果：保單持有人盡可能優先處理、公平對待、保險公司

依序退場；本次案例：在所有司法管轄區的保單持有人接收到全額保單利

益、所有普通債權人皆受償、所有的附屬債務持有人將收到 95%的賠償、信

託公司子公司存戶、債權人等均受償。 

（2）跨境合作： 

Ⅰ.跨境危機準備： 

（Ⅰ）非監理時期，監理機關間彼此分享、分析、評估特殊跨境保險公司資

訊與議題（如召開監理機關聯繫會議）。 

（Ⅱ）有效率的合作程序含蓋機密原則下彼此分享資訊（至少分享資訊包含

有集團結構【集團內部法令、財務、營運】、司法管轄區之保險公司與

金融體系連結關係、合作解決之潛在障礙）。 

（Ⅲ）監理者應發展及維持計畫與工具以便處理保險公司危機，並尋求可移

除障礙使具效率且具國際化合作解決問題方法。 

（Ⅳ）跨集團監理者間合作危機管理準備，並確保所有相關司法區監理者持

續被告知。 

（Ⅴ）要求保險業者提供即時資訊以控制金融危機。 

（Ⅵ）要求保險業者在繼續經營假設下維持偶發事件計畫及程序。 

Ⅱ.跨境危機管理： 

（Ⅰ）監理者應盡可能儘速通知跨境監理者注意逐步形成的危機，跨境監理

者彼此間合作並適當分享相關資訊。 

（Ⅱ）跨境監理者將分析及評估危機與牽連情形，儘速使其他監理者在一般

情形下得以瞭解。 

（Ⅲ）監理者合作找出可國際間彼此合作、即時且有效率的解決方式，考量

危機在相關司法管轄區保單持有人、金融體系、經濟之影響性，利用

資訊、安排危機管理計畫發展事前預防措施；本次案例：因為建立合

作關係，使得雙方資產在清算前得以獲得進展，避免因為清算導致嚴

重遲延及不公平的結果；清算初期立即採取行動使個別與集團間保存

商譽，對保單持有人及資產有實質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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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假設合作監理產生問題，監理者間應盡可能討論彼此國對國間解決方

法。 

（Ⅴ）跨國監理者在危機情況下合作資訊公開。 

（3）清算法人時相關考量：針對如重建計畫或清償流程等問題，被保險人是否

有權力投票或評論、過程是否透明、負責解決問題的機關是否對監理者或

法院負責、如何及由誰決定授權、是否有合法機構允許強行解決（介入）、

是否可能強迫保單持有人及再保接受須讓步的解決方案、倘保單持有人未

能接受取代方案是否司法管轄區有準備建立一個組織因應、保單持有人是

否較其他無擔保債權人可優先理賠且此優先權受嚴密監控、是否將再保視

為一般債權人、解決方案是否可能承擔將保險移轉給其他保險業者或再

保，其保單持有人及再保無優先關聯、司法管轄區是否有規範考慮加速理

賠及評估、長期業務相對於一般保險業務有不同的需求或法律過程、司法

司法管轄區是否有對保護保單持有人計畫或其他類似機制。 

（4）其他自 Confed 清算事件學習到的課題： 

Ⅰ.：美國 Confed 有權力去重組保險公司，在分批出售業務上更具彈性，加

拿大目前採取立法通過限制保險公司重組；有權重組保險公司可創造價

值。 

Ⅱ.：問題的產生同時可能存在於跨境及同一國境內。 

Ⅲ.：管理及資訊分享，另消費者保護團體是整個過程的一部分，需使用不限

所管轄範圍之資訊，甚且擴展至可能受衝擊部分。 

Ⅳ.：在解決一個跨境財務機構得清償能力時，不能想到合併資產及負債，因

每一公司及司法管轄區皆會考慮其本身，此外，當指控舞弊情事時，所

有參與者傾向保護己身及其立場而使事情適得其反，所以在做此類指控

時需特別小心。 

Ⅴ.：結束一跨境保險業時，切勿採取干擾業務經營、結構可能致損毀公司價

值的事情，復甦計畫可幫助解決此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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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與建議 

由於金融業之全球性發展及多元化經營，以致於部分事件之衝擊引發 2007

年全球性金融海嘯，各國金融市場無一倖免，突顯公司治理、風險管理、危機處

理、清償能力、資訊透明、系統性重要金融機構監理、時機好時建立財務緩衝、

跨境監理合作、全球金融穩定等之重要性。 

本次由馬來西亞中央銀行、巴塞爾銀行監理委員會所屬金融穩定學院及國

際保險監理官協會合辦之研討會，以宏觀及微觀角度探討審慎監理課題，呼應上

述議題之重要性，強調保險核心原則（ICPs）、資訊透明、風險管理、風險基礎

之清償能力架構（Solvency 三大支柱）、金融穩定、公司治理、市場紀律、跨境

監理合作等；鑒於上述議題攸關保險業穩健經營與發展，我國宜加強對國際保險

監理於該等議題發展之瞭解，以利保險業監理及與國際監理趨勢接軌。 

國際保險監理官協會為全球性保險監理機關所組成之國際組織，除定期召

開委員會議、舉辦研討會外，並制定相關規範供保險監理官實施監理時參考依

據，以確保健全及良好制度、保障保單持有人權益與維持全球金融穩定；我國宜

積極參與相關國際性會議及研討會，除可相互學習及經驗交流外，並得瞭解國際

發展趨勢，提供保險監理政策規劃參考。 



 19

附錄一、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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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主講人簡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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